涵政综〔2007〕151号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深化殡葬改革、加强殡葬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区直各单位：

现将《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殡葬改革、加强殡葬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二○○七年八月十五日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

深化殡葬改革、加强殡葬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等有关殡葬管理工作法律法规，深化殡葬改革，全面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目标，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任务目标
按照《莆田市涵江区2006-2010年殡葬改革规划》，各乡镇、街道办、商城管委会、赤港开发区必须保持火化率达100%不滑坡。建成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128座，其中2006年和2007年必须建成投入使用的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49座。至2010年，各乡镇、街道、管委会要全部完成“三沿五区”的清坟整治工作。（各单位任务指标详见附件1、附件2）
二、部门职责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民政、公安、土地、林业、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职能部门要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切实负起各自的责任，严格依法行政，推进殡葬管理工作更上新台阶。
（一）乡镇、街道、管委会职责
1、广泛宣传国家有关殡葬改革的法律法规和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殡葬管理规定，深入普及有关移风易俗的科学知识，倡导厚养薄葬，实行科学文明的丧葬方式，有针对性的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形成群众自觉进行丧葬习俗改革的社会新风尚。
2、认真执行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和中央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党组《关于共产党员应简办丧事、带头实行火葬的报告》的通知精神及近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省市领导的批示精神，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各项殡葬改革工作任务。要教育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国家公务员、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国家殡葬法规，在移风易俗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帮助亲友、亲属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把此项工作作为党风建设、廉洁自律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对个别党员、干部、公务人员、职工大搞寿墓、修墓、执意丧事奢办及封建迷信活动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火葬区土葬、骨灰“二重葬”、乱建坟墓等丧葬违法行为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村（社区居）委会对属地内发生的违反殡葬改革政策的行为负有领导责任。其职责是：一是要及时发现丧葬违法行为；二是要查清丧葬违法的具体行为；三是负责对丧葬违法人员进行宣传教育；四是要采取措施制止丧葬违法行为；五是及时提出对丧葬违法的处理意见，对处理有困难的要及时上报。
4、大力推进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建设，认真做好任务的细化安排，制定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分期分批分步实施，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确保“堵得住、疏得了”。 加强清坟工作力度，制定清坟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违规乱建坟墓或拒不清坟的，要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坚决予以查处。
（二）民政部门职责
1、积极当好区委、区政府的参谋，负责殡葬管理日常的工作，贯彻执行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殡葬管理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殡葬改革计划，抓好火葬区火化率、治理乱埋乱葬和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建设三项重点工作。
2、检查、监督殡葬法规的执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处理违法丧葬案件。
3、对殡葬改革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调查、认真研究，在职能范围内采取相应的措施，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4、积极做好丧葬习俗的改革、宣传教育工作，指导群众组织搞好丧事新办、丧事简办活动，破除丧葬陋俗。
5、加强殡葬管理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提升殡葬管理水平。
6、规划和指导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的建设，管理本辖区公墓、骨灰楼堂和其他丧葬设施。
（三）精神文明部门职责
要把各级殡葬改革工作列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提高殡葬改革在创建文明乡镇、街道办、村（社区居）委会活动考评中的比率，明确规定火葬区火化率未达到100%、出现骨灰“二重葬”、乱建坟墓等丧葬违法行为严重的，以及不能完成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建设任务的，不能评选为文明单位。
（四）公安部门职责
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违规土葬、骨灰“二重葬”和乱建坟墓等丧葬违法行为的清理，做好秩序维护工作，对执法部门在执行任务中受到少数群众阻挠或扰乱交通、治安秩序、危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身心健康及骗取钱财的，要依法惩处。
（五）国土部门职责
要依法加强丧葬用地的管理，火葬区内不允许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修建经营性公墓区，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对擅自占用耕地建坟，破坏种植条件等违法行为，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坚决查处，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土葬区内建新坟要严格用地审批手续，严禁在“三沿五区”及其视线内建坟，对违规乱建坟墓或拒不清坟的，坚决予以查处。
（六）林业部门职责
火葬区内未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用于建私坟的，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坚决查处。
（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职责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坚决取缔个人或单位无照生产、销售丧葬用品的经营活动，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对丧葬用品的清理整顿，收缴销毁扎祭祀品、纸钱及冥币等迷信丧葬用品。对那些“风水先生”、棺材店、墓牌店进行彻底清除，没收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严肃处理。
（八）民族、宗教部门职责
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殡葬管理规定，加强对寺庙焚化的管理。目前，寺庙焚化的对象暂限定在僧尼之内，待国家、省有明确规定后按规定执行。寺庙要加强环保意识，改造焚化设施。未经殡葬管理主管部门批准，寺庙不得向社会经营骨灰寄存业务。
（九）人事部门职责
人事部门要完善丧属领取抚恤费、困难补贴费、丧葬费等方面制度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去世后一律实行遗体火化，要持殡仪馆火化证领取相关补助，否则坚决不予发放。干部去世后一律按规定从简治丧。如发现党员、干部或亲属等丧事大操大办、亲属不火化，在职干部、职工有纵容土葬或纵容其亲属不火化情形的，要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殡葬管理规定予以严肃查处。
（十）纪检监察部门职责
要积极配合职能部门，对共产党员、干部、国家公务员去世后不按规定进行火葬的，对纵容其亲属搞土葬和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以及骨灰“二重葬”、乱建坟墓的，要严肃追究纪律责任。
（十一）其他部门职责
交通、卫生、环保、建设、规划、水利等其它职能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有关殡葬管理工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支持和宣传殡葬改革，引导公民文明节俭办丧事。
三、奖惩措施
1、凡乡镇、街道、管委会由于措施不力，造成土葬、骨灰“二重葬”，未能完成年度火化率指标的，取消所在单位各项评先评优资格，并对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予以效能问责，情节严重的，追究纪律责任。
2、对共产党员、干部、职工、国家公务员去世后不按规定进行火葬、送寺庙火化和骨灰“二重葬”的，所在单位不得发放任何丧葬抚恤金和遗属补助，若擅自发给的，要追究单位领导和经办人员纪律责任，并责成其追回所有补助款。
3、凡干部、职工对纵容其亲属搞土葬、骨灰“二重葬”、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以及乱建坟墓的，一经查实给予组织处理，并视情追究纪律责任。
4、凡乡镇、街道、管委会包村干部由于工作不力，造成所辖的村（居）死亡人员土葬，没能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和妥善处理的，给予效能问责，情节严重的，追究纪律责任。
5、凡乡镇、街道、管委会以及林业部门对毁林建坟处置措施不力，造成毁林乱建坟墓风行、 “活人墓”、“豪华墓”随处可见的，对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予以效能问责，情节严重的，追究纪律责任。
 6、凡乡镇、街道、管委会对清坟工作不到位、措施不力，没能按时完成任务目标,造成旧坟未除，又露新坟，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用地需求、阻碍殡葬改革的顺利进行的，给予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效能问责。情节严重的，追究纪律责任。
7、加大对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建设工作的督查落实力度。区殡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效能办组织人员对各乡镇、街道、管委会的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实行一月一通报、年底综合考评的制度，并把工作落实情况与各单位的绩效考评、文明创建、新农村建设等各项评比相结合。凡未能按时完成建设任务的，给予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效能问责。
8、村（居）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工程竣工后，经市政府验收合格的，在市政府给予6000元/座、福山公司补助3000元/座的基础上，经区民政局验收合格后，实行以奖代补的方式。依据各村（居）现有人口数和骨灰楼（堂）的建设的合理规模，区财政给予每座1万至3万元的奖励补助。具体标准为：村（居）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的给予每座1万元的奖励补助；村（居）人口数在1000至3000人的，给予每座2万元的奖励补助；村（居）人口数在3000-4000人的，给予每座2.5万元的奖励补助；4000人以上的,给予每座3万元的奖励补助。
主题词：民政　殡葬管理　意见　通知

───────────────────────────

抄送：市民政局，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

区纪委办公室。

───────────────────────────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7年8月15日印发

───────────────────────────

附件1： 
涵江区2006-2010年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建设任务分解表
	单位
	公益性公墓、骨灰楼（堂）（座）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小计

	江口镇
	3
	3
	3
	4
	4
	17

	三江口镇
	2
	2
	2
	2
	3
	11

	白塘镇
	2
	2
	2
	2
	3
	11

	国欢镇
	2
	2
	2
	2
	2
	10

	梧塘镇
	2
	2
	2
	2
	3
	11

	萩芦镇
	3
	3
	3
	3
	3
	15

	白沙镇
	2
	2
	2
	2
	2
	10

	新县镇
	2
	2
	2
	2
	3
	11

	庄边镇
	3
	3
	3
	3
	4
	16

	大洋乡
	2
	3
	3
	3
	3
	14

	赤港开发区
	1
	0
	0
	0
	0
	1

	区级
	1
	0
	0
	0
	0
	1

	总计
	25
	24
	24
	25
	30
	128

	备注
	各乡镇、街道办可根据各村（居）地理条件、人口数、当地习俗等实际情况，合理地整合建设。


附件2： 
涵江区2006-2010年清坟任务一览表
	单位
	清    坟    面    积（%）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铁道、风景区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江口镇
	80
	85
	90
	95
	100

	三江口镇
	80
	85
	90
	95
	100

	白塘镇
	80
	85（完成高速公路旁暴露坟墓清理）
	90
	95
	100

	国欢镇
	80
	85
	90
	95
	100

	梧塘镇
	80
	85
	90
	95
	100

	萩芦镇
	80
	85
	90
	95
	100

	白沙镇
	80
	85
	90
	95
	100

	新县镇
	80
	85
	90
	95
	100

	庄边镇
	80
	85
	90
	95
	100

	大洋乡
	80
	85
	90
	95
	100

	涵东办
	80
	85（完成卓坡公墓迁移）
	90
	95
	100

	涵西办
	80
	85
	90
	95
	100

	商城管委会
	100
	100
	100
	100
	100

	赤港开发区
	100
	100
	100
	100
	100

	总计
	80
	85
	90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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